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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其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 ，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既非一种元理论，也非一种借助其它手段进行的认识论的继续。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让我们联接了与社会分析相关的三种理性：一个是涉及解释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中作为论争的理性，特别是关系到相对主义的问题。另一个是涉及到行为理性，即如何领会人的行为中有特殊意义的性质。这触及到理解的意义问题，还触及到了当行为者本人已经为他们的行为设定了理由时，社会科学在主张更好的解释时其自身的任务问题。最后一个是是关于理性的社会扩张问题，即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特有的那种合理化问题。
一、行为和交往行为的概述
一提到行为，人们通常会想到身体的运动。哈贝马斯不赞成这种传统定义的，而是从规范性的角度重新定义了行动的内涵。“行动就某种意义而言，是通过身体的运动体现出来的，但是只有当行动者遵循一种技术的行为规则，或者一种社会行为规则而同时来进行这种运动时，这种行动才能体现出来。这种同时进行意味着行为者是有意完成一种行为计划的，而不是单纯的身体运动。”行动不同于一般的躯体运动，而是一种被赋予了规范内涵的运动，并且是为了完成一定的行为计划，也就是说，哈贝马斯所说的“行动”总是具有社会规则内涵的。
哈贝马斯根据不同的行为方式把行动划分为四种类型：目的论行为，规范性行为，戏剧性行为和交往行为。所谓目的论行为指的是行为者选择一定的手段，以一种相对恰当的方式来实施这种手段以达到一定目的的行为。规范性行为指的是规范调节的行为，规范性行为所针对的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下的群体而不是个人，这个群体对于规范或者规则都采取认可的态度，大家共同遵守这个群体的规范和准则。戏剧性行为指的是单个的主体想要在群体面前自我展现的行为，这种行为涉及的是主观表现和交互活动这两种概念。交往行为指的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具有行为能力和语言能力的交往主体在相互理解的情况下进行交往，通过友好协商得到一种大家都认可或都愿意遵守的或者相互制约的一种准则。
哈贝马斯还确立了三项有效性要求：交往行动必须符合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要求。真实性意指说出的话符合“外在世界”的对象和事件，互动者的陈述必须是真实的，使听者能分享说话者的知识；正确性意指说出的话符合“社会世界”的共同规范，符合一定的情景和背景；真诚性意指说出的话符合主体“内心世界”的经验，互动者表达自身的意向必须是真诚的，能使听着对说话者予以信任。 语言交往行为的这三项基本有效性要求是交往理性得以贯彻的决定性前提，符合了这三项有效性要求也就合乎了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认为，只有按照交往理性的要求，社会共同体的成员才能通过协商达成对客观事物的共识，建立大家认同一致的伦理道德规范。
二、交往合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代社会具有两种合理性，一是目的合理性（类比于工具理性），二是交往合理性（类比于价值理性）。目的合理性指的是在现代社会，人们交往通常只是为了达到个人的利益而并不去真正的交流，做事只为了达到一定得目的。而交往合理性是要为交往行为寻找合理的根据，这种合理根据是指人们在平等交往过程中，通过协商所达成的交往主体共同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
在现代社会，虽然目的理性带来了效率，但却导致了人的价值理性的丧失，甚至是奴役状态。以目的理性为导向的人的生活和交往越来越金钱化和官僚化，不断偏离了以语言为媒介的合理交往。要批判工具理性，摆脱单纯的目的论的影响，就需要一个批判尺度或者标准。而这一标准就是交往合理性。以相互理解、团结友善为目的的交往理性可以纠正人的交往扭曲的现象，并通过日常语言的根本作用起到阻挡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干预”，在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建立新的力量平衡关系。
三、交往行动理论的理想话语情景
在什么样的交往条件下，相互理解的共识才具有交往合理性？针对这个问题，哈贝马斯提出了“理想话语情景”概念。“理想话语情景”即自由和无强制交往的形式条件和规则集，是交往行为规范要求的形象化表达。概括来说这些要求包括：第一，对话各方应具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并有权对别人意见提出批评、质疑和反对。进入公共讨论的权利是平等的，在讨论中不应认为的设定禁区。第二，交往结构必须排除一切强制，包括来自论证过程内部和来自外部的强制，除了证据的力量之外，没有其它任何力量影响讨论。既不能诉诸外在权威，也不能诉诸前反思的迷信和教条。第三，每个交往的参与者必须具有同样的权利实施表达性言语行为，要充分表达自己的愿望、好恶和情感，不应该轻易的放弃讨论，要诉诸表达或者相互讨论。第四，解除决策和行为压力，不给讨论设定时间界限，讨论是否终止取决于是否达成共识，任何人都有权在适当的时候和条件下重新提议讨论。
对交往行为理论仍然一知半解，但是对当今社会生活的指导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中所倡导的包含着交谈伦理的交往理性，无疑可以增强网络交流中人们之间的道德认同感，并且可以尽量避免在匿名情境下的失范性交往，将有助于使网络行为从无序到有序，从而形成自由的网络交流模式和有“德性”的网络社会秩序。

